
公告编号：2024-008 

证券代码：870801      证券简称：皖创环保      主办券商：国元证券 

 

皖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作为皖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张琛、林平、

彭昌盛在任职期间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 号——独立董事》的规定，认真、勤勉、谨慎履行职责，

积极出席相关会议，对各项议案进行认真审议，完成了董事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

务。现就 2023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汇报如下： 

 

一、 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

张琛先生，1987 年 10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博士学历，

中共党员。2015 年 7 月至今，在安徽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工作，从事教学科研

工作；2021 年 11 月至今，任安徽大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2022 年 2 

月至今，任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2022 年 4 月至今，任安徽大

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现任皖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林平先生，1964 年 10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本科学历，

民革党员。1983 年 1 月至 1991 年 11 月，合肥汽车修配厂工人；1991 年 11 月

至 1997 年 12 月，在安徽省第三经济律师事务所任律师；1997 年 12 月至 2001

年 5 月，在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任律师；2001 年 5 月至今，在安徽协利律师事

务所任主任；2018 年 12 月 15 日至今，任合肥医工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

2019 年 3 月 4 日至今，任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2019 年 6 月 29

日至 2022 年 6 月，任黄山科宏生物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2021 年 8 月 2

日至今，任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现任皖创环保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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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独立董事。 

彭昌盛先生，1972 年 10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博士学

位，教授，博导。1996 年 7 月至 1999 年 8 月，任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杭州环

境保护研究所工程师（1996 年 8 月至 12 月赴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访问交流）；

1999 年 9 月至 2003 年 3 月，在北京科技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学习，取得

博士学位；2003 年 3 月至 2005 年 4 月，在墨西哥 UASLP 大学冶金与材料研

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；2005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，在中国海洋大学环境工

程专业任教;2022 年 6 月至今，在安徽工程大学任教。 

 

二、 会议出席情况 

2023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13 次董事会会议、7 次股东大会。独立董事张琛、

林平、彭昌盛会议出席情况如下： 

独立董

事姓名 

应出席

董事会

会议次

数 

现场或通

讯表决出

席董事会

会议次数 

委托出

席董事

会会议

次数 

缺席

董事

会会

议次

数 

是否存在连续三

次未亲自出席或

者连续两次未能

出席也不委托其

他董事出席的情

况 

列席股

东大会

次数 

张琛 13 13 0 0 否 7 

林平 13 13 0 0 否 7 

彭昌盛 13 13 0 0 否 7 

 

三、 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独立董事张琛、林平、彭昌盛对公司 2023 年经营活动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

解和查验，共发表了 13次独立意见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具体事项 意见类型 

2023 年 1

月 30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五次会议 

《关于向兴业融资租赁有限责任

公司申请融资租赁暨关联担保的

议案》 

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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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2

月 23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六次 

《关于向马鞍山农商行灵璧支行

申请宿马污水处理厂二期二三阶

段续建项目贷款暨关联担保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

暨关联担保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向控

股子公司宿州清荷生态环保有限

公司借款  4500 万元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制定<董事会向总经理授

权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3 年 3

月 9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七次会议 

《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上市申请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向华

夏银行合肥周谷堆支行申请流动

资金贷款续授信暨关联担保的议

案》 

同意 

2023 年 3

月 16日 

2023 年第一次

临时董事会 

《关于公司拟签署重大合同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公司拟签署重大合同

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3 年 3

月 24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九次 

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

摘要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  2022 

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续

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

议案》、《关于更正 2020 年、2021 

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补充追认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

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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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3

月 30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次 

《关于公司拟签署<宿州市农村

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 EPC+O 项目

总承包合同>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3 年 4

月 27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 

《关于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

告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3 年 7

月 21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二次会议 

《关于公司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合

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

交易所上市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

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

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向

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

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上市后三年内股东分红回报规

划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向不特定

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

京证券  交易所上市摊薄即期回

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

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

交易所上市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

件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情形之回购承诺事项

及相应约束措施的议案》、《关于

公司就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

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

市出具有关承诺并接受相应约束

同意 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08 

措施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向不特

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三年内稳

定股价预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聘请

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

中介机构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设立募

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

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

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

公司申请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京

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制定皖创环保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（草案）（上市后适用）的

议案》、《关于制定股东大会议事

规则等公司治理相关制度（上市

后适用）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制定总

经理工作细则等公司治理相关制

度（上市后适用）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

款暨关联担保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安

徽利和水务有限公司濉溪第二污

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项目与

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濉溪支行合作固定资产铺

垫贷款申请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 

2023 年 8 第三届董事会 《关于设立皖创环保股份有限公 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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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日 第十三会议 司蚌埠分公司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

司及子公司宿州东部清荷水务有

限公司向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

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务

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子公司宿州东部

清荷水务有限公司与海通恒信国

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融

资租赁业务申请由公司作为担保

方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拟向安徽

兴泰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及其

子公司合肥兴泰科技融资租赁有

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款的议案》 

2023 年 8

月 31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四次会议 

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

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3 年 9

月 15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五次会议 

《关于调整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3 年 9

月 28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六次会议 

《关于签订濉溪第二污水处理厂

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  EPC 总承

包合同的议案》 

同意 

2023 年 11

月 22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七次会议 

《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

（上市后适用）的议案》 

同意 

 

四、 履行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情况 

2023 年度，不存在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、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 

大会、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、独立聘用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、开展 

现场检查等情况。 

 

五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在日常工作中，公司独立董事积极履行独立董事职责，持续关注公司的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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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，认真审阅和分析公司提供的各项资料，在必要时直接向有关部门人员进行 

询问和咨询，对公司的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、董事会决议执行 

情况进行检查，与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董事会秘书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

切联系，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及关键事项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。  

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2023 年度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，积极参与公司 

重大事项的决策，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。2024 年，我们将严格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对独立董事的要求，在任期内继续谨慎、认真、勤勉、 

忠实地履行职务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发展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建 

议，为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，促进董事会的独立公正和高效运作，维 

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张琛、林平、彭昌盛  

2024 年 4 月 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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